
关于征求法治宣传教育考核指标

任务分解意见的函

市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印发

2020年度全省法治建设三项考核方案的通知》（皖府法领办〔2020〕

6 号）精神，市法宣办将法治宣传教育考核指标进行了任务分解

（见指标责任单位）。现征求意见，请于 11 月 13 日下午下班前

将意见书面反馈至市法宣办，逾期未反馈的，视为无意见。同时

报送各单位考核工作联系人，以便联系后期报送相关资料等。

联系人：朱红兵，联系电话：3878956

芜湖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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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宣传教育考核指标及责任分解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责任单位

一、工作

保障

（3.5分）

（一）组织领

导（1.5分）

1.政府主要领导每年听取并研究、解决普法依法治理实际

问题不少于 1次（1分）。组织召开法治宣传领导小组（守

法普法协调小组）会议（0.5分）。

市政府办、市法宣办

(二 )经费保

障（2分）

2.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切实予以保

障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（1分）
市财政局

3.法治文化建设资金切实予以保障。各级文化建设资金适

度向法治文化建设项目倾斜。（1分）

市财政局、市委宣传部、

市文旅局、市司法局

二、重点

工 作

（ 21.5
分）

（三）宪法法

律学习宣传

教育（4.5分）

4.党校（行政学院）、社会主义学院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

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、宪法、民法典纳入主体班

教学内容（1.5分）。

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党校、

市人社局

5.宪法宣誓制度得到有效落实（0.5分）。组织开展领导干

部宪法法律考试，领导干部宪法法律知识测试参考率 95%
以上（1分）。

市人大办、市政府办、市

法宣办，其他市直各单位

6.根据《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关于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的通

知》要求，采取多种形式，抓好重点群体，大力开展民法

典学习宣传（1.5分）。

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

市司法局、市教育局，其

他市直各单位

（四）服务党

委政府中心

工作（6分）

7.在“扫黑除恶”专项斗争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精准

脱贫、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开展相关重点法律法规宣传

（2分）。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法治宣传教育（1
分）。

市公安局、市中院、市检

察院；市金融监管局、市

扶贫办、市生态环境局；

市营商办、市司法局

8.组织开展“防控疫情、法治同行”专项法治宣传行动, 深
入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（1分）。

市卫健委、市司法局

9.按时保质完成省政府考核系统确定的季度工作任务及日

常重点普法工作（2分）。
市法宣办

（五）推进法

治乡村建设

和法治文化

建设（6分）

10.落实《关于在全省农村全面实施“法治带头人”“法律明

白人”培养工程的意见》，完成“法治带头人”、“法律明白

人”年度培养目标（1分）。

市司法局、市法宣办；各

县市区法宣办

11.结合农民生产生活实际，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活

动,在农民工集中居住地、工作场所等开展经常性的法治宣

传教育活动（1分）。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人社局、

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；各

县市区法宣办

12.大力推进村法治学校、法治宣传栏建设，2020年底实

现全覆盖（1分）。

市司法局；各县市区法宣

办

13.围绕年度重点普法目录、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内容，落实

“1＋n”法治文化作品宣传模式，开展法治文化作品创作、

评选、演出等情况（1分）。

市直各单位

14.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，打造媒体普法品牌（1分）。

加大新媒体普法产品开发，市（县、区）新媒体普法矩阵

建设情况（1分）。

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旅局、

芜湖传媒集团、市司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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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点

工 作

（ 21.5
分）

（六）落实普

法责任制（5
分）

15.落实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清单备案制度，明确普法宣传

重点任务及具体举措，加强市直单位落实普法责任制督查

督办，强化各单位各部门普法主体责任（1分）。

市司法局、市法宣办

16.分学段分重点开展青少年学法用法活动情况；青少年法

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使用情况（1分）。
市教育局

17落实《关于推动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

化的意见》，国家工作人员每年至少旁听庭审一次（1分）。

市中院、市法宣办；其他

市直各单位

18.落实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制度，每年对企

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开展法律知识培训不少于 2期（1分）。

市属企业领导班子集体学法不少于 4次（1分）。

市国资委、市经信局、市

人社局

法治宣传教育考核工作联系人

姓 名 单 位 部门职务 联系电话


